
變 更 單 位：花 蓮 縣 政 府
公 展 說 明 會 時 間 ： 1 1 2 年 1 0 月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配合美崙
溪主流用地範圍）(第二階段)案」

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簡報大綱
一、計畫緣起、法令依據及辦理歷程
二、變更位置及範圍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一、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計畫緣起及目的】

花蓮縣政府於民國104年1月16日公告修正美崙溪水道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河川圖籍，另於民國107年獲得經濟部核定「前瞻
基礎建設─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故配合美崙溪公告
用地範圍調整變更，以利後續土地取得、工程施作及維護管理等
相關事宜。

因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變更案經民國109年12月22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983次會議通過，本次變更屬本計畫第二階段案，
就用地範圍線外之分區調整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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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範圍線



一、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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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範圍線

【辦理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1.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
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辦理再公展依據】
1. 都市計畫法第28條

2.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31次會議審議決議補辦公開展

覽：變更內容超出原公展範圍及不一致者，另案辦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



5

二、變更位置及範圍

花蓮市
美崙溪

新城鄉

吉安鄉

秀林鄉  依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提供「美崙溪重新
公告用地範圍線」圖資清冊，將花蓮主要計畫範
圍內美崙溪流域兩側予以檢討變更。

用地範圍線

變更位置

變更位置

※變更案由美崙溪出海口向上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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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第二階段變更位置示意圖變更位置示意圖】



7右岸

8左岸

9橋.
兩岸

1右岸

4左岸
3右岸

2左岸.橋6橋.兩岸

5兩岸.橋

11橋.
兩岸

15右岸14左岸.
鐵

10橋.
兩岸

12兩岸

13兩岸.
橋

7

美崙溪
出海口

【第二階段變更位置示意圖】

※由美崙溪出海口向上游編列，共16案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16右岸

8

美崙溪
上游

【第二階段變更位置示意圖】
※由美崙溪出海口向上游編列，共16案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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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更原則】

1)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調整，並參酌現況使用
及併鄰近分區變更

涉及變更案件：
都市發展用地-1-A、3-E、6-A、7-A、8-A~8-F、9-B、9-C、11-A、13-B、15-B
非屬都市發展用地-9-A、10-A、11-B、12-A、13-A、15-A、16-A

2)無法併鄰近分區辦理變更者，參酌都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依使
用現況，面積規模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以符合公地公用原則

涉及變更案件：2-A、4-A、5-A、 6-B、7-B

3)涉及低使用價值變更為高使用價值時，參考「花
蓮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變更使
用許可審議原則」之附表規定，作為變更回饋標準。

涉及變更案件：3-A、3-B、3-C、4-B、3-D、8-G、8-H、8-I

4)其它：
涉及變更案件：14-A

本次變更屬本計畫第二階段案，就用地範圍線外之
分區調整變更，將用地範圍線外之河川區等變更為
鄰近適當土地使用分區。

外

併鄰近分區變更

用地範圍線

外

無法併鄰近分區辦理變更，變更為公園

用地範圍線

外

無法併鄰近分區辦理變更，
變更為廣場

用地範圍線

( 免 予 回 饋 )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A 1-B

美

崙

溪

出

海

口

右

岸

河川區

(0.26)

公園用地

(0.26)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
劃出河川區。

2. 現 況 為 太 平 洋 公
園，故依現況使用
及併鄰近分區變更
為 公 園 用 地 (公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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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1案】

A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A
2-

C、

2-D

美

崙

溪

出

海

口

左

岸

至

中

山

橋

河川區

(0.06)
廣場用地

(0.06)

1. 配 合 花 蓮 縣 政
府 民 國 104 年 1
月16日府建水字
第
1040005882A
號函公告之用地
範圍線劃出河川
區。

2. 現 況 為 和 平 廣
場且為公有地，
故依現況使用變
更為廣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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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2案】

B

A

都市計畫範圍線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E

A

A

B

C

私有土地(華亞開發)
公有土地
未編定土地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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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三通變
25案

現行都市計畫圖(「變更
花蓮都市計畫(都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110.6.4公告)

D

6M
河
川
區
(附)

包
夾
河
川
區

住
宅
區

河
川
區

6M
道
路

2M
道
路

住
宅
區

變
更
後

變
更
前

W E

住
宅
區

河
川
區

3-A~3-C變更位置說明：

6M道路

2M道路

住宅區



13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3-A

3-B

3-C

3-D

3-E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A

3-A
菁
華
橋
至
中
山
橋
右
岸

河川區
(0.13)

(1317.62m2)

住宅區(附)
(0.09)

(946.75m2)

1. 配 合 花 蓮 縣 政 府 民 國
104年1月16日府建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現況為草生地，土地權
屬除公有地外，其餘私
有地所有權人與相鄰整
體開發區之住宅區所有
權人相同。

3.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
性調整，將「變更花蓮
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變25案6公尺防
汛道路與住宅區間包夾
之土地併鄰近分區變更
為住宅區，並為提升6
公尺道路緊急通行功
能，故提供2公尺寬道
路用地作為回饋。

道路用地(附)
(0.04)

(370.87m2)

附帶條件：
1.參考「花蓮縣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變
更使用許可審議原則」之附
表規定，本變更案內之道路
用 地 由 地 主 共 同 捐 贈 或 撥
用；並於建築使用執照領取
前完成道路用地之開闢及捐
贈。

2.應於本計畫核定前簽訂協議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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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E

A

A

B

C

三通變
25案

D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B -

菁
華
橋
至
中
山
橋
右
岸

河川區(附)
(52.25m2)

附帶條件：

本案經審定後，於核定前應取得

如附圖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並

向縣政府承諾完成下列事項之協

議書。

1.如圖75之範圍內，應於本案發

布實施後，於兩年內取得建築執

照。

2.同意於申請建築執照時，一併

將圖76所標示之6公尺替代道路

及防汛道路纳入建築執照設計

內，並於建築使用執照領取前完

成該6公尺替代道路與防汛道路

開闢，若有需要可將替代道路與

防汛道路纳入法定空地計算。

3.若未能於兩年期限完成建築執

照申請與審查，則同意俟縣政府

依都市計畫程序恢復原計畫之都

市計畫變更後，始得再據以申請

建築使用。

住宅區(附)
(28.46m2)

1.配合花蓮縣政府
民國104年1月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 告 之 用 地 範
圍 線 劃 出 河 川
區。

2.現況為草生地，
土 地 權 屬 除 公 有
地 外 ， 其 餘 私 有
地 所 有 權 人 與 相
鄰 整 體 開 發 區 之
住 宅 區 所 有 權 人
相同。

3.依周邊地區發展
之 完 整 性 調 整 ，
將 「 變 更 花 蓮 主
要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變25
案6公尺防汛道路
與 住 宅 區 間包夾
之土地併鄰近分
區 變 更 為 住 宅
區，並為提升6公
尺道路緊急通行
功能，故提供2公
尺寬道路用地作
為回饋。

1.已於「變
更花蓮主
要 計 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發布實施
後兩年內
取得建築
執照。

2.經 查 6公
尺防汛道
路迴車道
未計入已
申領建照
之法定空
地，故本
次變更不
影響原已
申領之建
築執照。

道路用地(附)
(23.79m2)

附帶條件：

1.參考「花蓮縣都

市計畫（ 公 共設

施用地及 其 他分

區）變更 使 用許

可審議原 則 」之

附表規定 ， 本變

更案內之 道 路用

地由地主 共 同捐

贈或撥用 ； 並於

建築使用 執 照領

取前完成 道 路用

地 之 開 闢 及 捐

贈。

2.應於本計畫核定

前簽訂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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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E

A

A

B

C

三通變
25案

D

拍照
方向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3-C 3-B

菁
華
橋
至
中
山
橋
右
岸

河川區 (附)
(0.13)

附帶條件：
本案經審定後，於核定前應取
得如附圖範圍內土地所有權
人，並向縣政府承諾完成下列
事項之協議書。
1.如圖75之範圍內，應於本案

發布實施後，於兩年內取得
建築執照。

2.同意於申請建築執照時，一
併將圖76所標示之6公尺替
代道路及防汛道路纳入建築
執照設計內，並於建築使用
執照領取前完成該6公尺替
代道路與防汛道路開闢，若
有需要可將替代道路與防汛
道路纳入法定空地計算。

3.若未能於兩年期限完成建築
執照申請與審查，則同意俟
縣政府依都市計畫程序恢復
原計畫之都市計畫變更後，
始得再據以申請建築使用。

道路用地(附)
(0.13)

附帶條件：
1.參考「花蓮縣

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及
其他分區）變
更使用許可審
議原則」之附
表規定，本變
更案內之道路
用地由地主共
同 捐 贈 或 撥
用；並於建築
使用執照領取
前完成道路用
地之開闢及捐
贈。

2.應於本計畫核
定前簽訂協議
書。

1.配合花蓮縣政府
民國104年1月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公告之用地範
圍 線 劃 出 河 川
區。

2.現況為草生地，
土地權屬除公有
地外，其餘私有
地所有權人與整
體開發區之住宅
區 所 有 權 人 相
同。

3.本案回饋涉及
「變更花蓮主要
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變25案
6公尺防汛道路興
闢事宜，故變更
為道路用地。

1.已 於 「 變
更 花 蓮 主
要計畫(第
三 次 通 盤
檢討)案」
發 布 實 施
後 兩 年 內
取 得 建 築
執照。

2.經查6公尺
防 汛 道 路
迴 車 道 未
計 入 已 申
領 建 照 之
法 定 空
地 ， 故 本
次 變 更 不
影 響 原 已
申 領 之 建
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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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E

A

A

B

C

三通變
25案

D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D 3-C 菁
華
橋
至
中
山
橋
右
岸

河川區
(0.02)

道路用地(附) 
(0.02)

附帶條件：
1.參考「花蓮縣都

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及其他分
區）變更使用許
可審議原則」之
附表規定，本變
更案內之道路用
地由地主共同捐
贈或撥用；並於
建築使用執照領
取前完成道路用
地 之 開 闢 及 捐
贈。

2.應於本計畫核定
前簽訂協議書。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
1 月 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
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空地，土地權屬除公
有地外，其餘私有地所有
權人與相鄰整體開發區之
住宅區所有權人相同。

3.考量「變更花蓮主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25
案規劃為6公尺防汛道路，
故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
性 調 整 ，變更為道路用
地，做為緊急避難通行之
需要，惟考量路寬及鄰近
北側之出口無法供車輛通
行，建議僅供人員疏散之
用。

E

A

A

B

C

三通變
2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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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D

拍照方向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新編
號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E 3-D 菁華
橋至
中山
橋右
岸

河川區
(0.01)

住宅區
(0.01)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
1 月 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用
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7樓合法建物，且土
地權屬為私有，故本次依
現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變
更為住宅區。

3.惟本案於第二次通盤檢討配
合美崙溪治理計畫需要檢
討變更住宅區為河川區，
本次再恢復為住宅區，故
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
變更使用許可審議原則」
第3點第1項辦理，免予回
饋。

E

A

A

B

C

三通變
2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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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3案】

3-E：二通變6案變更
住宅區為河川區

二通變6案(摘自
計畫書第27頁)

D
拍照方向



B

B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A 4-C

菁
華
橋
至
中
山
橋
左
岸

河川區
(0.45)

公園用地
(0.45)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
年 1 月 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
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美崙溪河濱公園且
為公有地，故依現況使用
變更為公園用地。

4-B 4-D

河川區
(0.05)
(473.19
m2)

住宅區(附)
(0.05)

(473.19m2)
附帶條件：
1.依「花蓮縣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及其
他分區）變更使用許
可審議原則」之附表
規定辦理回饋，捐贈
30％之土地面積，因
捐贈面積少於150平
方公尺，故以等值代
金繳納。

2.應於本計畫核定前簽
訂協議書。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
年 1 月 16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
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天主堂使用，土地
權屬分別為國有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管理及財團法人
天主教會花蓮教區所有，
天主教會已向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承租使用範圍，故
依現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
變更為住宅區。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4案】(逕1案)

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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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5案】

A

新
編
號

原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5-A 5-B

菁
華
橋
以
西
兩
岸

河川區

(1.27)

公園用地
(1.27)

1.配合花蓮縣政
府民國104年
1月16日府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 告 之
用 地 範 圍 線
劃 出 河 川
區。

2.現況為美崙溪
河 濱 公 園 且
為 公 有 地 ，
故依現況使
用變更為公
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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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6案】

A

B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6-A 6-D
中
正
橋
及
其
以
東
兩
岸

河川區

(0.02)

公園用地

(0.02)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
104年1月16日府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現況為公園，故依現
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
變更為公園用地 (公
Ⅲ-5)。

6-B 6-E
河川區

(0.20)

綠地用地

(0.20)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
104年1月16日府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現況為狹長且陡峭之
邊坡草生地，且為公
有地，故依現況使用
變更為綠地用地。



新編

號

原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7-A 7-A
明
禮
國
小
(

文
小
Ⅲ
-1)
旁
美
崙
溪
右
岸

河川區

(0.13)

學校用地

(0.13)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
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明禮國小使
用，故依現況使用
及併鄰近分區變更
為學校用地(文小Ⅲ-
1)。

7-B 7-B
河川區
(0.06)

綠地用地
(0.06)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
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草生地，且
使用範圍及管理單
位 不 涉 及 明 禮 國
小，土地權屬為公
有地，故依現況使
用 變 更 為 綠 地 用
地。 22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7案】

A

B



私有土地
公有土地

圖例

河川
用地
範圍
線

道
路
用
地

併
鄰
近

分
區
變
更

分
區
線

河
川
區W E

8M

23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8案】(逕1案)

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G

變更為住宅區、
道路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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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變更後計畫
(8M計畫道路)現行計畫

(8M部分道路、部分河(道)) 24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8案】(逕1案)

G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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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25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G

I
8-A

8-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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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26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G

I
8-C

8-E

8-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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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27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G

I
8-F

8-G 8-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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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28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G

I
8-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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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8案】(逕1案)

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
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8-A 8-C

中
正
橋
以
北
美
崙
溪
左
岸

河川區(兼供
道路用地使用

)(0.13)

道路用地
(0.13)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1月16
日府建水字第1040005882A號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草生地及軍舍使用，權屬
多為公有。

3.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考量
現行計畫道路尚未開闢，故沿用
地範圍線調整8公尺寬計畫道路之
線型，變更為道路用地。

8-B 8-D 河川區(0.16) 道路用地
(0.16)

8-C 8-E 機關用地
(0.03)

道路用地
(0.03)

8-D 8-F 河川區(0.01) 機關用地
(0.01)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1月16
日府建水字第1040005882A號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位於軍營範圍內，權屬為公
有。

3.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調整，
沿用地範圍線調整8公尺寬計畫道
路線型後，依現況使用及併鄰近
分區變更為機關用地。

8-E 8-G
河川區(兼供

道路用地使用
)(0.05)

機關用地
(0.05)

8-F 8-H 道路用地
(0.05)

機關用地
(0.05)

G

I

H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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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8案】(逕1案)

A

H

I

E

D

B

A

F

E

H

A

E

D

B

F

B

C

新
編
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
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8-G 8-I

中
正
橋
以
北
美
崙
溪
左
岸

河川區
(0.01)

(65.61m2)

住宅區
(0.01)

(65.61m2)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水字第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用地
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住宅使用，權屬多為公有。
3.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調整，沿用

地範圍線調整8公尺寬計畫道路線型
後，依現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變更為
住宅區。

4.惟本案於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美崙溪
治理計畫線酌予調整變更住宅區為河
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本
次再恢復變更為住宅區，依「花蓮縣
都 市 計 畫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其 他 分
區）變更使用許可審議原則」第3點第
1項辦理，免予回饋。

8-H 8-J

河川區(兼供
道路用地使
用)(0.06)
(593.90m2)

住宅區
(0.06)

(593.90m2)

8-I 8-K
道路用地
(0.01)

(89.60m2)

住宅區
(0.01)

(89.60m2)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水字第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用地
範圍線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住宅使用，權屬為公有。
3.依周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調整，沿用

地範圍線調整8公尺寬計畫道路線型
後，依現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變更為
住宅區。

4.惟本案依實際使用現況變更為住宅
區，本變更案內關係人(國防部軍備
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亦配合變
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變更機關用地、河
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為道
路用地或機關用地)，並無因變更有所
利得，故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變更使用許可
審議原則」第3點第3項，免予回饋。

第二次通盤檢討變51案：住宅區
→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G

第二次通盤檢
討變 51案變
更內容明細表

I
I

道→住

I

8-I
權屬：
公有
土地

I

H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9-A 11-D
花
蓮
市
三
號
橋
及
其
以
南
兩
岸

河川區
(0.39)

農業區
(0.39)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
劃出河川區。

2.現況為農業使用、
抽水站設施及學校
使用，故配合現況
使用及併鄰近分區
變更為農業區、下
水道用地(供抽水站
使用 )及學校用地
(文小Ⅱ-3)。

9-B 11-E
河川區
(0.03)

下水道用地
(供抽水站使

用)(0.03)

9-C 11-F
河川區

(17.64m2)
學校用地
(17.64m2)

31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9案】

B

A

C



新編
號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0-A 12-B

花蓮
市三
號橋
以北
兩岸

河川區

(0.24)

農業區

(0.24)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
104年1月16日府建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公告之用地範圍線
劃出河川區。

2.現況部分為農業使
用，故依現況使用及
併鄰近分區變更為農
業區。

32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10案】

A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1-A 13-D
農
兵
橋
及
其
以
南
兩
岸

河川區
(0.03)

下水道用
地(供抽水
站設施使
用)(0.03)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104
年1月16日 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 告
之用地範圍線劃出河川
區。

2.現況為抽水站設施使用
及部分農業使用，故依
現況使用及併鄰近分區
變更為下水道用地(供抽
水站設施使用 )及農業
區。11-B 13-E

河川區
(0.38)

農業區
(0.38)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11案】

33

B

A

B

B

A

B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2-A 14-B

農
兵
橋
以
北
兩
岸

河川區

(0.44)

農業區

(0.44)

1.配合花蓮縣政府
民國104年1月16
日府建水字第
1040005882A號
函公告之用地範
圍線劃出河川
區。

2.現況部分為農業
使用，故依現況
使用及併鄰近分
區變更為農業
區。

A

A

34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12案】



新編號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3-A 15-C

鐵
路
用
地
以
南
美
崙
溪
兩
岸

河川區
(0.11)

農業區
(0.11)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現況為部分農業使
用，故依現況使用及
併鄰近分區變更為農
業區。

13-B 15-D
河川區
(0.43)

變電所
用地

(0.43)

1.配合花蓮縣政府民
國104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2A 號 函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 現況為變電所使
用，故依變電所圍牆
及併鄰近分區變更為
變電所用地。

35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13案】 A

A

B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4-A 16-C

鐵
路
用
地
及
其
旁
美
崙
溪
左
岸

河川區
(0.11)

住宅區
(附)

(0.11)
附 帶 條
件：
本 案 併
「嘉新村
附 近 地
區」辦理
整 體 開
發，土地
使用變更
回饋比例
同「嘉新
村附近地
區」。

1. 配 合 花 蓮 縣
政府民國104
年1月16日府
建 水 字 第
104000588
2A 號 函 公 告
之 用 地 範 圍
線 劃 出 河 川
區。

2.現況部分為
住宅使用，
並毗鄰「嘉
新村附近地
區」整體開
發區，故依
現況使用及
併鄰近分區
變更為住宅
區。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變14案】

36

A

A

嘉新村附
近地區

嘉新村
附近地
區

嘉新村附近地區範圍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A

A

B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15案】

37

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5-A 17-A 鐵

路

用

地

以

北

美

崙

溪

右

岸

河川區

(0.43)

農業區

(0.43)

1.配合花蓮縣政
府民國104年1
月16日府建水
字 第
1040005882
A 號 函 公 告 之
用地範圍線劃
出河川區。

2.現況為農業使
用及抽水站設
施使用，故依
現況使用及及
併鄰近分區變
更為農業區及
下水道用地(供
抽水站設施使
用)。

15-B 17-B
河川區

(0.01)

下水道
用地

(供抽水
站設施
使用)

(0.01)



新編
號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6-A
逕

2.3.4

計畫區

西北側
堤防用地

(5.51) 農業區(5.51)

1.民國70年擬訂「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計畫」
依水利局指定之美崙溪堤防發展限制區範圍劃設為堤防用地，
本 次配合花蓮縣政府民國 104年 1月 16日府建水字第
1040005882A號函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劃出堤防用地。

2.現況部分為農業使用，毗鄰分區涉及農業區及文教區，故依現
況使用及併原都市計畫分區變更為農業區。

38

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16案】

A

放大
如後

與原公展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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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變16案】

A

A

【東側放大示意】

【西側放大示意】



人
民
陳
情

郵寄地點電話：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都市計畫科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7號
連絡電話： (03)8224854

40

座談會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花蓮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計畫書圖核定

舉辦時間：108年7月29日下午2點
舉辦地點：花蓮市公所三樓大禮堂

四、公民或團體表達意見

公開展覽：108年9月25日~108年10月26日
舉辦時間：108年10月4日下午2點
舉辦地點：花蓮市公所會議室

民國109年4月8日第160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7日第162次會審議通過

民國112年4月18日第1031次會審議
通過第二階段(用地範圍線外之分區變更)

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依據民國112年4月18日第1031次會議決議辦理




